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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水利局

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水利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制度的通知
渝水科〔2009〕57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利（水务、农机）局，局机关有关处室，局

属有关单位，市水投集团：

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

定》（市政府 225 号令）、重庆市人民政府《关于进一步明确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通知》（渝府发〔2009〕80 号）等有关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市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防止和

减少安全事故，现就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制

度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和完善水利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必须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“一岗双责”制度，并正式行文

明确水行政主管部门、水利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、分管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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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、分管专项工作的负责人及水行政主管部

门、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内设机构及其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。

按照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和“谁审批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市、

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本系统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全面承担安全生产领导责任；分管

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，对安全生产承担直接领导（组织协调和

综合监督）责任；分管专项工作的负责人，对分管工作中的安全

生产承担领导责任。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内设的安全生产综合监

督管理专兼职机构，牵头负责本系统安全生产的组织协调和综合

管理，并负责指导和监督其他内设机构和相关单位的安全生产监

管工作，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责任。负责专项工作的内设

机构和相关单位，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承担安全

生产专项监督管理责任。

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，依法承担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。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

一责任人，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，承担领导责

任；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，对安全生产承担直接领导（组

织协调和综合监督）责任；分管专项工作的负责人，对分管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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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的安全生产承担领导责任。

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内设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机构，负

责本单位安全生产的综合管理，指导和监督其他内设机构和相关

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，承担安全生产综合管理责任。负责专

项工作的内设机构和相关单位，负责本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

作，承担与专项工作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。

二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例会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例会制度，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召开

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研究部署水利安全生产工作。上级召开了安

全生产会议或发布了重要安全生产文件，要及时召开会议传达贯

彻；主要节假日和重大政治活动前夕，必须及时召开专门会议，

安排部署相应的安全生产工作。每次安全生产会议应有明确的会

议内容，做到任务具体、措施有力、重点突出，并明确部门和专

人负责落实会议决定事项。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每年至少召开 1 次综

合性水利安全生产工作会议，每季度至少召开 1 次专题水利安全

生产工作会议，每月至少召开 1 次安全生产专项工作会议。安全

生产会议，必须要有完整的会议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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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按照上级规定和根据自身工作需

求，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安全生产会议，及时研究部署安全生产工

作，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紧密结合，一起部署、一起落实、

一起检查、一起考核。

三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工作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工作制度，根据上级的工

作部署和季节性、重点时段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，在元旦、春节、

“五一”、“十一”等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前夕，组织开展水利

安全生产检查督查。

水利安全生产检查督查由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

门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机构或相关内设机构组织。市水利局组

织的水利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每季度不能少于 1 次，每次检查督查

不能少于 1/3 区县（自治县）；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

组织的水利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每月不少于 1 次，每次检查必须覆

盖本管辖权内所有水利企事业单位及所有水库、供排水工程、污

水处理工程、堤防工程、农村水电站等。

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是事故隐患排查的责任主体，其主要负

责人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全面负责。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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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上级要求和根据安全生产工作需要，定期或不定期对本单位的

生产经营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及重要危险源和事故多发地等开展

安全生产自查，自查面必须达到 100%。

检查督查应有明确的目的，要确定检查督查内容和重点，明

确检查督查形式。检查督查要听取受检地区、部门和单位关于安

全生产管理工作情况的汇报，向受检地区、部门和单位询问有关

安全生产的工作情况。要深入现场实地检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情

况，查看有关安全生产资料、记录和台账。检查督查要有详细记

录，包括人员、时间、地点、被检查单位、检查内容、事故隐患

或存在的问题、整改要求等。

四、建立和完善水利安全隐患台帐和重大安全隐患销号制度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必

须建立安全生产隐患台帐和隐患销号制度，形成隐患排查、建立

台帐、督查整改、复查销号四个环节责任明确、环环相扣的工作

机制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应

按重庆市水利局《关于开展水利安全隐患大排查“回头看”等有

关问题的紧急通知》（渝水科〔2009〕43 号）要求，建立安全生

产隐患台帐，对排查出的事故隐患，应当按照事故隐患的等级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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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登记，建立事故隐患信息档案，做到心中有数，有案可查。

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是安全隐患整改的责任主体。对于一般

事故隐患，生产经营单位应立即组织治理，确保及时治理率

100%。对于重大安全隐患，应由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

制定并实施事故隐患治理方案，切实做到整改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

时限、应急预案“五落实”。在隐患治理过程中，应当采取相应

的安全防范措施，防止次生事故发生。要严格按照重庆市水利局

《关于报送水利安全生产隐患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渝水科

〔2009〕15 号）的要求，加大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力度，严格实

行销号制度及销号文件上报等有关规定，确保重大安全隐患按期

整治销号。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“属地管理、分

级负责”的原则，加大对安全隐患整改的督查力度，做到“五落

实”和按时销号。

五、建立和完善水利安全生产隐患问题通报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水

利安全生产情况通报制度，对各自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情况及存

在的问题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通报并督促整改。

市水利局实行水利安全生产月报、周报执行情况等通报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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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对逾期或不按要求报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、安全生

产月报表、安全生产监管月度情况总结、安全生产周报和文件、

资料等行为以及对重大安全隐患整治不力，不能按期整治销号和

因管理不善等原因致使水利工程出现重大险情等情况实行通报，

并将通报情况纳入对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各单位的年度目标考核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水利安全

生产工作情况通报制度。对本管辖权内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执行

安全生产工作不力、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完成较差等有关情况进行

及时通报，并将通报情况纳入对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

责人、领导班子的目标考核。

六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有关情况定期报告制度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要

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水利安全生产有关情况定期报告制度，按照上

级规定的时限等要求报告本系统和本单位水利安全生产情况。

市水利局实行水利安全生产情况月报和水利安全隐患排查

治理周报制度。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市水投集团、

市水利公司、市水电建设公司等有关水利生产经营单位要按照重

庆市水利局《关于开展水利安全隐患大排查“回头看”等有关问

题的紧急通知》（渝水科〔2009〕43 号）和重庆市水利局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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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的通知》（渝水科〔2009〕8 号）要求，

每周五 17:00 时前报送本地区、本单位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，

每月 25 日前报送《企业职工伤亡事故月报表》和当月安全生产

监管工作情况。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出台安全生产定期

报告的有关规定文件，明确需所属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定期报送的

内容、时限及要求，以便清楚地掌握本系统、本单位安全生产情

况。

七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问题督办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水

利安全生产问题督办制度，按分级管理原则，对安全生产管理严

重不到位、重大安全隐患整改进度不理想等安全问题突出的区县

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水利生产经营单位，要及时发出《督

办通知》，督促有关单位及时整改。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随时跟踪督办进展情

况，督促整改责任单位按期落实督办要求。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督办要求，落实整改责任人，制定落实

措施，认真落实整改，并将整改落实情况及时上报上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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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按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

令）和重庆市水利局《关于严格执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制度的通

知》（渝水科〔2007〕7 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制度的通知》（渝水科〔2007〕10 号）规定的流程、时限等要

求，采用统一制式的安全事故快报表上报安全生产事故。

水利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，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

单位负责人报告；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，应当于 1 小时内向事

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水行政主

管部门报告；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必须在 2

小时内上报市局安办；市局安办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必须在 2 小时

内报市安监局，重大事故、特别重大事故必须同时报市政府和水

利部。

九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问题举报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问题举报制度，受理水利安全生产违法违

规违章行为和重大安全问题。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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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设立并公布举报电话和举报方式，落实专人负责。对举报的问

题，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按分级管理原则及时核实，并组织调查处理。

十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工作协调制度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

要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水利安全生产工作协调制度，通过召开部门

联席会议，及时沟通情况，协调问题，集思广益，研究解决安全

生产问题。

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水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联席会议由负

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的机构牵头组织召开，各负有专项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和有关单位参加，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

次，也可根据安全生产工作特殊情况需要不定期召开。各水利生

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联席会议由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的

机构牵头组织召开，各负有专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和

有关单位参加，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，也可根据安全生产工作需

要不定期召开。每次联席会议应有明确的主题、任务。需要提请

联席会议研究的事项，事前由有关单位在调查研究和充分征求意

见的基础上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再提请会议研究。经联席会议议定

需由有关机构负责解决的事项，有关机构必须遵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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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．重庆市水利安全生产隐患登记台帐

2．重庆市水利局安全检查（督查）隐患整改通知书

3．重庆市水利局安全工作督办通知书

4．重庆市水利系统生产安全事故快报流程

5．水利安全生产事故快报表

二○○九年九月二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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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重庆市水利安全隐患登记台帐

序

号

工程

名称
隐患描述

隐患等级

（一般或

重大）

整改措施
整改

时限

整改责任人 销号

文件行政 技术 管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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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重庆市水利局安全生产检查（督查）

隐患整改通知书

检查日期 检查人员

检查单位（工程）

检查部位（内容）

安全隐患

整改要求

整改责任单位

督促落实责任单位

签字：检查组： 业主单位：

施工单位： 监理单位：

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：

本表一式五份，检查组、整改责任单位、督促落实责任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

位各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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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重庆市水利局安全工作督办通知单（存根联）
渝水安督〔 〕 号

：（主送单位）

请按照 要求，在规定时间（ ）

完成 工作，并将完成情况于20 年 月 日

前书面报送我局。

传真送达：经办人： 接收人： 年 月 日 时

人工送达：经办人： 接收人： 年 月 日 时

重庆市水利局安全工作督办通知单（送达联）
渝水安督〔 〕 号

：

请按照 要求，在规定时间（ ）

完成 工作，并将完成情况于 20 年 月

日前报送我局。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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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重庆市水利系统生产安全事故快报流程

局领导
朱宪生：13983880006（手）、89079199（办）

市安监局

（二处）

江仁海：67511993（办）、13908366944
韩贵刚（处长）： 13808373666

水利部

安监司（安办） 钱宜伟：13661273838（手）、

010－63202737（办）

部总值班电话：010－63203069（节假日、夜间）

市安监局
工作日 安监二处：传真：67511956

节假日期间 值班室：67511625

水利部
工作日 安监司（安办）：010－63202048

节假日期间 部总值班室：010－632030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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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重庆市水利生产安全事故快报表

主送单位： 报出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 分

接报时间 事故单位名称 事故地点 事故发生时间 事故类别 伤亡人数

月 日 时 分 月 日 时 分

事故简要经过

已经采取的措施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科（处、室）负责人签字： 填表人签字：

注：区县水利部门、市局有关处室和局属各单位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必须在两小时内报

市水利局（工作日传真 890790350）、（节假日及夜间值班室传真 89079009）；市局

安办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必须在两小时内报市安监局（工作日 67511993）、（节假日及

夜间值班室 67511625），重大事故、特别重大事故同时报水利部（工作日

010-63202726）、（节假日及夜间总值班室 010-63203070）


